附件1
2021年科技馆免费开放补助资金分配方案
根据《广东省中央补助地方科技馆免费开放资金管理实施细则》和《广东省科协办公室关于做好2021年科技馆免费开放补助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粤科协办发〔2020〕74号）等文件精神，2020年10月起，省科协组织开展了我省2021年科技馆免费开放补助资金申报工作。经专家评审，确定了我省纳入2021年免费开放的科技馆名单，明确了各科技馆的资金分配率。相关的评审结果已在省科协网站进行了公示，并经省科协党组会议研究同意。对此，特制定资金分配方案如下：

一、资金分配总额
财政部下达我省2021年科技馆免费开放资金共计1,434万元，其中，已提前下达983万元，本次分配451万元。
二、资金分配对象
纳入我省2021年免费开放范围共有11家科技馆，分别为广州青少年科技馆、汕头科技馆、韶关市科技馆、河源市科技馆、惠州科技馆、东莞科学馆、阳江市科技馆、韶关市曲江区科技馆、东源县科技馆、和平县科技馆、阳山县科学馆。
三、资金分配因素、计算方法
（一）分配因素

2021年，继续采用“因素+专家打分”的资金分配方式进行分配，主要分为固定数值指标和专家评分项指标两类。其中：“固定数值指标”主要对各单位报送的《2021年科技馆免费开放基本情况表》等有关材料进行核实后取数，该项权重50%，分为5小项，包括常设展厅工作人员数量，权重10%；常设展厅面积，权重10%；常设展厅展品总资产，权重10%；运行保障经费增量，权重10%；2019年观众量，权重10%。“专家评分项指标”主要是专家根据对各单位上报的材料进行审核打分，该项总权重50%，分为3小项，包括2019年免费开放情况，权重20%；2019年科普活动开展情况，权重20%；2021年预算绩效情况，权重10%。

（二）计算方法

1.某科技馆的资金分配率=∑某科技馆单项指标数值÷该项指标11个科技馆数值总和×该项指标权重
2.某科技馆全年补助资金=某科技馆的资金分配率×实际下达总金额

3.如按上述方法计算出的某科技馆全年补助金额超过250万元，则超出部分的资金分配给粤东粤西粤北科技馆，公式如下：

某粤东粤西粤北科技馆增加的补助资金=该科技馆资金分配率÷∑粤东粤西粤北科技馆资金分配率总和×超出250万元的部分资金数
四、资金的管理

按照《中国科协中宣部财政部关于全国科技馆免费开放的通知》（科协发普字〔2015〕20号）及《广东省中央补助地方科技馆免费开放资金管理实施细则》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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